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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涉嫌财务违规事项的问询函中与会计师有关问题的 

专项说明 
瑞华专函字【2017】21040001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17 年 3 月 21 日出具的《关于对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涉嫌财

务违规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30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我们”或“本所”，下同）对问询函中提到

的需要会计师发表意见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有关问题的意见说明如下： 

 

一、问题 2 

公告称，公司是否能如期披露年报存在不确定性。你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

求，在规定时间内披露 2016 年度报告。请公司补充披露目前 2016 年年度报告编制工作

和审计工作推进情况，说明公司为确保年报按期披露已采取和拟采取的举措。请公司年

审会计师就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能否如期完成发表意见。 

 

二、会计师与公司方面的沟通 

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01 号—计划审计工作》（以下简称“1201 号

准则”）的相关规定，我们制定了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机床”

或“公司”）201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总体审计策略，确定审计范围、时间和方向，

并对整个审计进程制订了明确的时间计划。  

1201 号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审计工作并非审计业务的一个孤立阶段，而是一个持续

的、不断修正的过程，贯穿于整个审计业务的始终。鉴于我们所发现的 2016 年度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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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存在的存货不实、收入跨期等问题，我们及时对昆明机床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审计计划作出修订。同时就修订后的审计时间计划，及时与公司治

理层和管理层进行了沟通，情况如下： 

2 月 27 日我们向昆明机床管理层发送了《关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前出具 2016 年度

审计报告存在不确定性的沟通函》，我们分析了由于公司提供会计资料的原因导致 2016

年年报审计工作进度较上年延迟了 2-3 周，并提示管理层我们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前出

具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报告存在不确定性。 

3 月 1 日，我们向昆明机床管理层发送了《关于 3 月份审计工作计划安排及昆机需

提供资料明细和时间的沟通函》，并说明如果公司不能按时间表要求按时提供会计资料，

我们将无法按照原定时间计划出具审计报告。 

3 月 3 日，我们向昆明机床管理层发送了《关于执行存货审计程序范围受到限制预

计对审计报告产生影响的沟通函》，针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存货问题明确要求昆明机床管

理层配合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并提供审计资料。 

3 月 7 日，我们向昆明机床管理层发送了《关于资料提供滞后影响审计进度预期无

法按期完成审计工作的沟通函》，说明公司有多项关键会计资料未按时向审计人员提供，

导致我们预期无法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按时完成审计工作，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我们预计将无法按照原定时间计划出具审计报告。 

3 月 9 日，我们向昆明机床管理层和治理层发送了《关于无法按时出具审计报告需

要昆明机床申请延期公告的沟通函》，说明了由于昆明机床配合审计工作和提供会计资料

的原因导致进度延迟，预计无法按时出具报告。 

3 月 18 日，我们向昆明机床管理层和治理层发送了《关于 2016 年年报编制时间的

沟通函》，针对需要公司向我们提供完整准确的财务报表及附注信息提出了明确的时间

表。需要公司按时提供执行审计工作所必须的资料，以确保我们如期完成审计工作，出

具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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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深知如期披露年报对上市公司的重要性，因此一直跟进公司财务报告编制的进

度，积极应对最新变化情况，调整审计工作计划，按照公司确定的公告日期全力以赴如

期出具审计报告。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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